
社團法人台灣醫學生聯合會選舉罷免暨任免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8 日第 35 屆第 1 次理事會全文修正共 42 條，經系代表大會核備通

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4 日第 35 屆第 7 次理事會修正第 14、16、26 條，並刪除第 14 條附件

一，經系代表大會核備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社團法人台灣醫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依組織章程及幹部組織簡則所為之幹部選舉、

罷免及任免，依本辦法規定。 
本辦法依組織章程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八條制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之選舉罷免事務，由選務委員會承辦之。 
 
第三條 
系代表大會行使選舉、罷免及任免權力時，由團體會員派任之代表一人為之，每一系代表為

一權。 
 
第二章 選舉 
第一節 通則 
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候選人： 
一、受停權處分。 
二、為選務委員。 
 

第五條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應填妥候選人登記表，其格式由選務委員會定之。 
申請登記後不得撤回；登記時間截止後，不得受理登記。 
候選人資格應由選務委員會審定並公告。 
不符候選人規定於投票前發現，由選務委員會公告撤銷；投票後發現，由選務委員會公告重

行選舉。 
 

第六條 

選務委員會應依下列規定發布公告： 
一、開放登記公告：應於至遲投票日三十日前發布，登記期間不得少於五日；並載明選舉種

類、政見發表、投票、開票之日期時間。但重行選舉、重行投票、補選之公告時程，不在此

限。 
二、候選人公告：至遲於投票日前十日公告候選人名單及其資料於本會官方網站。 
三、當選公告：應於開票日後七日內公告當選人之職務、票數及名單。 



 

第七條 

政見發表以選務委員會委員長為主席，每一選舉之程序如下： 
一、候選人政見發表不超過五分鐘。 
二、提問不超過十分鐘。系代表得提議加時，總時數不得超過二十分鐘。經主席詢問三次無

人提問，得提早終止。 
三、該職務有二組以上候選人，進行辯論，時間不超過三十分鐘。 
提問及辯論之問題順序由主席裁定，以正式系代表及現任幹部優先為原則。 
提問及辯論之候選人順序，於當場抽籤定之。 
主席得裁定提問及辯論之題目有惡意或與選舉無關，候選人得就此類提問不予回答。 
 

第八條 

投票完畢後，投票所即改為開票所，並當場開票及宣布結果。 
通訊選舉時，投票前應擇定投票截止時間及開票時間，開票以即時視訊方式為之，並於開票

時當場拆封選票後再行開票。 
 

第九條 

選票製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選務委員會印製並刊印選舉種類、候選人號次及姓名。 
二、僅有一組候選人時，刊印「同意」、「不同意」欄位；有二組以上候選人，應有圈選候選

人之欄位。 
 

第十條 

選票有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十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 
無效票由在場選務委員多數決認定；正反同數時，有效。 
 

第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選務委員得令其退出投票所： 
一、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者。 
二、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者。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選務委員認有必要，或經候選人或系代表向選務委員會提出異議時，選務

委員會應於五日內決議是否重行投票： 
一、選舉公告後有不當競選或妨害選舉之情事。 
二、選舉或投票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 
前項異議至遲應於開票後十日內提出；經駁回者，得向系代表大會提出申訴，由系代表大會

決議是否重行投票。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重行選舉： 
一、已投票但未能當選。 



二、當選人就職前喪失會員資格。 
三、其他重大選務瑕疵，經選務委員會公告。 
重行投票及重行選舉，於最近一次系代表大會舉行，或經執行委員會同意加開臨時會議舉

行。 
補選、重行投票、重行選舉，準用本辦法其他規定；其當選人之任期自當選公告日至原任起

屆滿止。 
 

第二節 會長、副會長及行政幹部選舉 

第十三條 

會長之選舉罷免，適用系代表大會另定之規定。 

本辦法本條及本章第一節以外之規定，於會長之選舉罷免不適用之。 

 

第十四條 

稱預備執行委員會委員者，指依組織章程及幹部組織簡則選任之候任副會長。 
候任副會長自當屆監事改選之日起，為當屆當然副會長。 
 
第十五條 
系代表行使幹部選舉權利時，其會議召開方式，除另有規定外，擇下列一種，投票時以無記

名方式為之： 
一、視訊會議並電子投票表決。 
二、視訊會議並通訊投票表決。 
三、集會投票表決。 
前項所定選舉投票方式，經理事會至遲於會議召開前十五日決議並公告辦理之。但理事會決

議之選舉投票方式，得經二分之一以上系代表於理事會公告決議後三日內且於該次選舉會議

召開前連署廢止之。 
 
第十六條 
合於下列情形者，得為候選人： 
一、本會會員或團體會員所屬會員，且未受停權處分者。 
二、國際事務副會長候選人，應擔任國際醫學生聯盟年會台灣代表團成員，並履行團員義務

至少一次。 
三、亞洲事務副會長候選人，應擔任亞洲醫學生聯盟會議台灣代表團成員，並履行團員義務

至少一次。 
四、醫學教育副會長候選人，應曾擔任醫學教育政策委員會委員至少一屆。 
五、專業交換部部長，應曾擔任專業交換部駐校代表。 
六、研究交換部部長，應曾擔任研究交換部駐校代表。 
七、亞洲醫學生交換計畫部長，應曾擔任亞洲醫學生聯盟事務駐校聯絡官。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之限制，於登記時不符，因獲選為該次選舉最近一次該類會議代表

團之成員者，選務委員會應准予附條件參選。但當選後未依規定履行條件者，選務委員會應

公告其當選無效。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所定之限制，於同屆同種類幹部經二次以上選舉無人當選後，於該屆

該種類幹部選舉暫停適用。 
 
第十七條 
依幹部組織簡則得為一至二人共同擔任之幹部，得以二人為一組聯名登記，其選舉以組為單

位為候選人。 
 
第十八條 
本會每屆幹部第一次選舉之準備程序及投票、開票日，依下列規定： 
一、預備執行委員：於每年二月至三月間。 
二、行政幹部：每年三月至五月間。 
準備程序包含號次抽籤、政見發表及其他投票前應確定之事項。 
 
第十九條 
醫學教育副會長及醫學教育部長之參選，應以聯名登記，以組為單位為候選人。 
醫學教育部長之選舉，應與醫學教育副會長合併為之，不適用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第二十條 

有全體正式系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投票，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當選： 
一、同額競選，所得票數達有效票二分之一以上。 
二、差額競選，有效票不低於總票數四分之三，其中得票數最高者。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

之。 
 
第二十一條 
幹部選舉採通訊投票時，其程序規定如下： 
一、通訊選舉票應載明本會名稱，選舉屆次、選舉職位名稱及寄回截止日期等，並加蓋選務

委員會之圖章後生效。 
二、通訊選舉票應於預定開票日一個月前以掛號分別寄達選舉人，不得遺漏。其無法送達

者，應於開票時提出報告，並列入會議紀錄。 
三、通訊選舉票應用雙重封套，寄由選舉人拆去外套，並將經圈寫之選舉納入內套後，個別

密封掛號寄還。選舉票經寄回後，應即投入票匭，於開票時當場拆封。如未以掛號寄回

或於投票截止後寄回（以郵戳為憑）或在宣布選舉結果後寄回者，視為廢票。 
四、通訊選舉時，投票前應擇定投票截止時間及開票時間，開票以即時視訊方式為之，並於

開票時當場拆封選票後再行開票。 
五、通訊選舉之開票結果，應以書面、電子郵件或電信傳真等方式通知各系代表。 
 
第二十二條 
因不可抗力情事，致本節規定於當次選舉有暫時停止適用必要，得經選務委員會決議並公告

後行之。 
 



第三節 監事選舉 
第二十三條 
為本會會員或團體會員所屬會員者，得經登記為候選人。 
 
第二十四條 
監事之選舉，採無記名連記法，由其中得票最高者依序當選；差額競選且票數相同時，以抽

籤定之。 
 
第二十五條 
監事之政見發表程序規定如下，不適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一至三款之規定： 
一、每位候選人政見發表不超過五分鐘。 
二、對候選人之提問採聯合詢問。同額競選時，時間不超過十五分鐘；系代表得提議加時，

總時數不得超過二十分鐘。差額競選時，時間不超過候選人人數之五倍數分鐘。經主席詢問

三次無人提問，得提早終止。 
 
第四節 理事會提名補足下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之權力行使 
第二十六條 
會長、副會長於當屆第一次大會仍無法選出時，由理事會決議提名補足後，列入追認下屆候

任副會長之表決票中。 
理事會依組織章程及前項規定提名時，應審酌被提名人對於缺位副會長職位之適任性。 
 
第二十七條 
監事選舉經本會會員或團體會員所屬會員登記後，其名額不足應選出名額時，由理事會決議

提名補足後，列入下屆監事候選人選舉票名單中。 
理事會依組織章程及前項規定提名時，應審酌下屆監事會之成員組成具下列面向之能力： 
一、財務會計專長。 
二、性別平等專長。 
三、於本會擔任幹部或系代表之經驗。 
 
第三章 罷免 
第二十八條 
幹部之罷免，以集會投票為之。 
 
第二十九條 
具理事身分之幹部及監事之罷免，其規定依組織章程及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為之。 
不具理事身分之幹部罷免，其規定比照組織章程及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為之，但免副知主

管機關。 
罷免之程序本章未規定者，準用選舉相關規定。 
 



第四章 行政幹部任免 
第三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行政幹部被提名人： 
一、非本會會員或團體會員之會員。 
二、監事。 
三、任期間擔任系代表者。 
四、受停權處分者。 
本辦法規定之行政幹部任期間發生前項所定情形之一者，自發生之日起免其職務。 

 

第三十一條 

幹部組織簡則所定之提名，由被提名人任期內之提名權人為之，並得為當選人或當選人組成

之會議。 

依幹部組織簡則應經公開招募後之提名，應於至遲表決該人事同意案會議之二十一日前發

布，登記期間不得少於五日。 

 

第三十二條 

系代表大會依本章規定審查幹部人事同意案時，準用第三條之規定。 
依系代表大會議事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審查幹部人事同意案時，提名人及被提名人

於表決前應先報告，時間不超過五分鐘。 

同一次會議同一提名人提出超過一人事同意案時，該提名人得於各案依前款規定報告前，進

行整體說明之報告，時間不超過五分鐘。 

人事同意案之表決結果及決議，應刊載於會議紀錄並公告。 

 

第三十三條 

本章所定之行政幹部，如有違反法規、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時，其免職應依監事會組織

簡則規定經監事會調查屬實並決議建請免職，並經系代表大會通過後，由原提名人為之。 

前項規定之免職權，該行政幹部之提名為二名幹部共同為之時，應經二人之同意始得為之；

為會議時，由該會議議決之。 

 

第三十四條 

本章所定之行政幹部，其提名時為二名同職位之幹部共同提名時，於其原提名人均離職時，

即應離職；僅其中一人離職時，依該行政幹部之意願為之。 

本章所定之行政幹部，其提名權人為會議時，除該會議應出席幹部全體離職時即應離職外，

不適用幹部組織簡則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本章所定之免職及辭職，應以書面為之，並副知系代表。 

 

第五章 秘書長、財務長、秘書及助理之任免 
第三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秘書長、財務長、秘書及助理被提名人： 
一、非本會會員或團體會員之會員。 
二、理事、監事。 
三、任期間擔任系代表者。 
四、受停權處分者。 
本章所定之幹部任期間發生前項所定情形之一者，自發生之日起免其職務。 
 

第三十七條 

本章所定幹部之遴選結果，應至遲於遴選後五日副知系代表。 

 

第三十八條 

本章所定之幹部，其提名時為二名同職位之幹部共同提名時，於其原提名人均離職時，即應

離職；僅其中一人離職時，依該幹部之意願為之。 

幹部組織簡則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秘書長、財務長不適用之，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三十九條 

本章所定幹部之免職，由執行委員會為之。 

被免職之幹部對免職結果如有異議，得於免職通知後七日內向監事會提出異議。監事會應於

異議提出後七日內敘明理由並為下列決議之一： 

一、提請執行委員會重新審議該免職案。 

二、駁回異議。 

監事會依前項第一款規定提請執行委員會重新審議該免職案時，執行委員會應於收文後七日

內重新審定該免職案，並為下列決議之一： 

一、維持原免職決議。 

二、撤銷原免職決議。 

執行委員會決議維持原免職決議時，被免職人不得為再異議。 

執行委員會之免職結果，其效力於審議結果決定前不因異議之提出而變更。 

 

第四十條 

本章所定幹部之免職及辭職，應以書面為之，並副知系代表。 

 

第四十一條 

本章所定工作人員任免事項，以具有醫學生身分者為限；不具醫學生身份之工作人員任免事

項，不適用本辦法及幹部組織簡則之規定，應依我國人民團體及勞動相關法令為之。 

 

第六章 附則 

第四十二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經系代表大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